
附表6

截至101.12.31止

名稱

官等     人數

       及百分比

特 人  數 1 1 0 1 1 0

任 百分比 100.0 100.0 0.0 100.0 100.0 0.0

簡 人  數 154 26 128 34 10 24 109 11 98 7 2 5 4 3 1

任 百分比 100.0 16.9 83.1 100.0 29.4 70.6 100.0 10.1 89.9 100.0 28.6 71.4 100.0 75.0 25.0

薦 人  數 384 37 347 79 11 68 266 22 244 22 3 19 17 1 16

任 百分比 100.0 9.6 90.4 100.0 13.9 86.1 100.0 8.3 91.7 100.0 13.6 86.4 100.0 5.9 94.1

委 人  數 284 33 251 14 3 11 262 29 233 4 0 4 4 1 3

任 百分比 100.0 11.6 88.4 100.0 21.4 78.6 100.0 11.1 88.9 100.0 0.0 100.0 100.0 25.0 75.0

總 人  數 823 97 726 128 25 103 637 62 575 33 5 28 25 5 20

計 百分比 100.0 11.8 88.2 100.0 19.5 80.5 100.0 9.7 90.3 101.0 15.2 85.8 100.0 20.0 80.0

註: 1.本表適用本會及所屬機關編制內職員及聘用人員。

2.本表係以現狀人數計列。

 3.男性聘用人員50位: 本會5位，核研所45位

小計
業務

單位

核能研究所 放射性物料管理局

會、所、

局、中心

本部  及

輔助單位

業務

單位
小計

會、所、

局、中心

本部  及

輔助單位

業務

單位
小計

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性別統計表 - 101年業務單位及輔助單位之男性比例

單位
合    計 本    會 輻射偵測中心

會、所、

局、中心

本部  及

輔助單位

小計

會、所、

局、中心

本部  及

輔助單位

業務

單位

會、所、

局、中心

本部  及

輔助單位

業務

單位
小計





六、 業務單位及輔助單位之所有男性比例

                 本會與所屬機關之男性職員人數，以往業務單位均大於輔助單位許多，

         約在11.7 ~ 12.5倍之間。因核研所業務單位（前者）男性職員人數，

         在97~101年間，共減少139人4.7%，而本部+輔助單位（後者）則增加31人5.5%，

         變化較大，致影響全會比例。本會與其他所屬之前者與後者之男性職員

         人數在97~101年間變化不大。統計結果如下：

    (一) 「業務單位（前者）：本部+輔助單位（後者）」；

           本會—103人80.5%（104人83.9%、103人81.1%、105人79.5%、105人79.0%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25人19.5%（20人16.1%、24人18.9%、27人20.5%、28人21.0%）。

           核研所—575人90.3%（624人89.9%、689人94.6%、714人95.0%、704人95.8%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62人9.7%（70人10.1%、39人5.4%、38人5.0%、31人4.2%）。

           物管局—28人84.8%（28人84.8%、29人85.3%、27人87.1%、24人85.7%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5人15.2%（5人15.2%、5人14.7%、4人12.9%、4人14.3%）。

           偵測中心—20人80.0%（19人79.2%、18人81.8%、20人83.3%、19人79.2%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5人20.0%（5人20.8%、4人18.2%、4人16.7%、5人20.8%）。

           總計—726人88.2%（775人88.6%、839人92.1%、866人92.2%、852人92.6%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97人11.8%（100人11.4%、72人7.9%、73人7.8%、68人7.4%）。

                 前者：97~101年減少126人；後者：97~101年增加29人。

    (二) 各職級 97~101年之統計：

            特任：1人0.1%（1人0.1%、2人0.2%、2人0.2%、2人0.2%）

            簡任：154人18.7%（147人16.8%、146人16.0%、144人15.3%、139人15.1%）

            薦任：384人46.7%（389人44.5%、407人44.7%、419人44.6%、401人43.6%）

            委任：284人34.5%（338人38.6%、356人39.1%、374人39.9%、378人41.1%）

            總計：823人（875人、911人、939人、920人），共減少97人。


